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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确保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东

在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依法行使权利，

保证会议秩序和议事效率，公司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认真做好召开本次会议的各项工作。 

二、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会议的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护股

东合法权益。 

三、公司股东出席本次会议，依法享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本次会议的正常秩

序。 

四、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

决。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投票操作方式请参照本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投票注意

事项。 

五、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后，应对议案做出决议。根据《公司章程》，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二、三、四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

分之一）通过；第二、三、四项议案为关联/连交易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除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公司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通过。 

六、本次会议指派一名会计师、一名律师、两名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一

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清点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票，并结合网络投票的结

果最终公布各决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本次会议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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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2月18日（星期三）11：00开始 

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713会议室 

主持人：非执行董事 冯刚先生 

议程： 

一、 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开始，介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到会情况 

二、 董事会秘书报告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情况及本次会议合法性情况 

三、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1. 关于选举吕艳芳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2.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续签商标使用许可框架协议的议案 

3.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和申

请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 

4. 关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延展金融财务

服务框架协议和申请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 

四、 本次会议休会（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五、 宣布本次会议现场表决结果（最终投票结果以公司公告为准） 

六、 主持人宣布本次现场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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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会议文件之一： 

 

关于选举吕艳芳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提名吕艳

芳女士为公司股东监事候选人。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

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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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会议文件之二：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续签商标使用许可

框架协议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在2004年公司设立时，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

团”）将若干注册商标无偿注入公司。公司与中航集团签署商标使用许可框架协

议以非独家许可的方式，允许中航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除外，

下同）在经营中无偿使用其中部分注册商标，共涉及83件、9个图形。公司通过

商标许可，进一步提高了商标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公司与中航集团于2014年10月28日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框架协议》将于

2020年12月31日到期。为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公司拟与中航集团续签《商标使用

许可框架协议》，继续非独家许可中航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无偿使用本公司部

分注册商标，许可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中航集团亦已确认将在不违反与本公

司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的前提下使用上述商标，且保证使用许可商标的

服务的质量，以维护许可商标的信誉。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续签商标使用许可框架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续签<商标使用许可框

架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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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会议文件之三：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延展金融财务

服务框架协议和申请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财

务公司”）签订的《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将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经综合

回顾、评估及展望，双方认为现行的协议条款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

理，且能够满足双方未来三年的业务发展需要。为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双方拟延

展新一期关连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自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协

议有效期内中航集团财务公司吸收本公司及子公司存款的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

利息）的年度交易上限均为人民币150亿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规则，该等交易构成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和申请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

公司董事（含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与中航集团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财务

服务框架协议》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就公司的日常及一般业务中订

立，该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详情请见

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发布的《须予披露

交易及持续关连交易：金融服务协议》。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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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会议文件之四： 

 

关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和申请持续关连

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中航集团财务公司与中航集团签署的《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将于2020

年12月31日到期。经综合回顾、评估及展望，双方认为现行的协议条款是按一般

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能够满足双方未来三年的业务发展需要。为保持

业务的连续性，双方拟延展新一期关连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自2021年1月1

日至2023年12月31日。协议有效期内中航集团财务公司向中航集团及各成员单位

（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外）发放的贷款、融资租赁及其他信贷服务每日最高余额

（含累计利息）的年度交易上限均为人民币65亿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和申请持续关连

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条款公平合

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发布的《关于延展<金融财务服务框架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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